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美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1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美杏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美杏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

之店員，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葉美杏於民國112年1

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

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

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及此，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

在附近之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

落，熱茶灑至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

二度燒燙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秐安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

　　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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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放置茶桶未當，導

致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

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害人林

秐安若未伸手阻止茶桶自吧檯摔落，就不會被熱茶燙傷云

云。經查：

（一）被告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

之店員，被害人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被告於112

年1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

料店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

熱茶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不慎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

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被害人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

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被害人林秐安之

左側手臂，導致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

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害人林秐安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

在場目擊者楊培倫於偵查中陳、證述明確，復有郭綜合醫

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

被告與被害人林秐安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

份、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

圖各1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按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

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

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

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

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

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

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

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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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不慎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

桶傾斜將落，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又被害人林秐

安、證人楊培倫於偵查中已陳、證稱：依據被害人林秐安

當時所站立之位置，縱使未伸手阻擋，仍會遭茶桶內熱茶

灑到等語，復有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1份在卷可

稽，而依據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被害人林秐安左手臂

有大片燒燙傷，顯見被害人林秐安當時與茶桶相當接近，

則不論被害人林秐安係出於自然反應伸手阻止，或是基於

店長職責出手阻止茶桶掉落以免熱茶灑出傷及店員，被害

人林秐安手臂遭熱茶燒燙傷之結果，與被告之上開行為

間，並無重大因果偏離，仍具常態關聯性，則被告自應對

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負責。

（三）綜上所述，被告對於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

傷之結果，本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且其過

失與被害人林秐安受傷之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可認定，應依

法論科。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智識程度（高職學歷）、素行（前無

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1份附卷可稽）、犯罪方法、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家

庭及經濟狀況（未婚，沒有小孩，目前無業，需補貼家

用）、身心狀況（陳建宏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心寬診所

診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佐）、被害人林秐安所受傷害之

種類及程度，以及被告雖有意願賠償，然因金額問題未能

與被害人林秐安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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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歷審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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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美杏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美杏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員，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葉美杏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秐安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
　　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
　　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放置茶桶未當，導致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害人林秐安若未伸手阻止茶桶自吧檯摔落，就不會被熱茶燙傷云云。經查：
（一）被告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員，被害人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被告於112年1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不慎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被害人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害人林秐安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在場目擊者楊培倫於偵查中陳、證述明確，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與被害人林秐安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各1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按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不慎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又被害人林秐安、證人楊培倫於偵查中已陳、證稱：依據被害人林秐安當時所站立之位置，縱使未伸手阻擋，仍會遭茶桶內熱茶灑到等語，復有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1份在卷可稽，而依據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被害人林秐安左手臂有大片燒燙傷，顯見被害人林秐安當時與茶桶相當接近，則不論被害人林秐安係出於自然反應伸手阻止，或是基於店長職責出手阻止茶桶掉落以免熱茶灑出傷及店員，被害人林秐安手臂遭熱茶燒燙傷之結果，與被告之上開行為間，並無重大因果偏離，仍具常態關聯性，則被告自應對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負責。
（三）綜上所述，被告對於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本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且其過失與被害人林秐安受傷之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智識程度（高職學歷）、素行（前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犯罪方法、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家庭及經濟狀況（未婚，沒有小孩，目前無業，需補貼家用）、身心狀況（陳建宏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心寬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佐）、被害人林秐安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度，以及被告雖有意願賠償，然因金額問題未能與被害人林秐安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歷審裁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美杏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1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美杏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美杏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

    員，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葉美杏於民國112年12月6

    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檯時

    ，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

    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及此，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

    近之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

    熱茶灑至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

    燒燙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秐安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

　　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

　　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放置茶桶未當，導

    致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

    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害人林

    秐安若未伸手阻止茶桶自吧檯摔落，就不會被熱茶燙傷云云

    。經查：

（一）被告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

      員，被害人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被告於112年12

      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

      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

      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不慎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

      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被害人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

      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

      手臂，導致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傷害

      等事實，業據被害人林秐安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在場

      目擊者楊培倫於偵查中陳、證述明確，復有郭綜合醫院診

      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

      與被害人林秐安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各

      1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按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

      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

      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

      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

      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

      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

      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

      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不慎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

      斜將落，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又被害人林秐安、證

      人楊培倫於偵查中已陳、證稱：依據被害人林秐安當時所

      站立之位置，縱使未伸手阻擋，仍會遭茶桶內熱茶灑到等

      語，復有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1份在卷可稽，而

      依據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被害人林秐安左手臂有大片

      燒燙傷，顯見被害人林秐安當時與茶桶相當接近，則不論

      被害人林秐安係出於自然反應伸手阻止，或是基於店長職

      責出手阻止茶桶掉落以免熱茶灑出傷及店員，被害人林秐

      安手臂遭熱茶燒燙傷之結果，與被告之上開行為間，並無

      重大因果偏離，仍具常態關聯性，則被告自應對被害人林

      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負責。

（三）綜上所述，被告對於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

      傷之結果，本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且其過

      失與被害人林秐安受傷之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可認定，應依

      法論科。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智識程度（高職學歷）、素行（前無

      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1份附卷可稽）、犯罪方法、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家

      庭及經濟狀況（未婚，沒有小孩，目前無業，需補貼家用

      ）、身心狀況（陳建宏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心寬診所診

      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佐）、被害人林秐安所受傷害之種

      類及程度，以及被告雖有意願賠償，然因金額問題未能與

      被害人林秐安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歷審裁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美杏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美杏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美杏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員，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葉美杏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秐安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

　　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

　　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放置茶桶未當，導致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害人林秐安若未伸手阻止茶桶自吧檯摔落，就不會被熱茶燙傷云云。經查：

（一）被告為址設臺南市○○區○○0街000號「五十嵐飲料店」之店員，被害人林秐安則為該飲料店之店長；被告於112年12月6日16時30分許，準備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放置在飲料店吧檯時，本應注意放置穩妥以免茶桶自吧檯摔落後，熱茶灑出燙傷他人，且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不慎將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適在附近之被害人林秐安見狀，趕緊伸手阻止未果，茶桶仍自吧檯摔落，熱茶灑至被害人林秐安之左側手臂，導致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害人林秐安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在場目擊者楊培倫於偵查中陳、證述明確，復有郭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與被害人林秐安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各1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按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及依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即足令負既遂責任；該相當性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亦無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使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該結果自仍應歸由行為人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不慎將裝有熱茶之茶桶推過吧檯另一側，導致茶桶傾斜將落，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又被害人林秐安、證人楊培倫於偵查中已陳、證稱：依據被害人林秐安當時所站立之位置，縱使未伸手阻擋，仍會遭茶桶內熱茶灑到等語，復有證人楊培倫繪製之現場位置圖1份在卷可稽，而依據被害人林秐安傷勢照片，被害人林秐安左手臂有大片燒燙傷，顯見被害人林秐安當時與茶桶相當接近，則不論被害人林秐安係出於自然反應伸手阻止，或是基於店長職責出手阻止茶桶掉落以免熱茶灑出傷及店員，被害人林秐安手臂遭熱茶燒燙傷之結果，與被告之上開行為間，並無重大因果偏離，仍具常態關聯性，則被告自應對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負責。

（三）綜上所述，被告對於被害人林秐安受有左側手臂二度燒燙傷之結果，本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且其過失與被害人林秐安受傷之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過失傷害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二）爰審酌被告之年紀、智識程度（高職學歷）、素行（前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犯罪方法、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家庭及經濟狀況（未婚，沒有小孩，目前無業，需補貼家用）、身心狀況（陳建宏骨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心寬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份在卷可佐）、被害人林秐安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度，以及被告雖有意願賠償，然因金額問題未能與被害人林秐安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琨智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歷審裁判 



